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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均值 20 微克／每立方公尺，2020 年達到全年每日 PM2.5 平均濃度不高於 15 微克／每立

方公尺、每日 24 小時 PM2.5 平均濃度不高於 35 微克／每立方公尺。 

四、雖然環保署對於細懸浮微粒 PM2.5 之管制，比照美國、日本訂下全球最嚴格的標準，但以

目前環保署推動的減量措施，加嚴汽機車含硫量排放標準，將面臨許多業者與民眾的壓力

，這些壓力成為政策推行的阻力; 再者，大幅加嚴石化業揮發性有機物的排放標準，以目前

排放狀況，等於要減少 70%的污染源，換句話說，3 座燃煤電廠要關掉 2 座，然而台灣的電

力結構中，石油、煤炭占了八成，天然氣只占 8%，天然氣成本比燃煤高，會增加發電成本

，導致台電至今尚未同意加嚴排放標準（結果亦可能會導致電費上漲），故要降低 PM2.5，

顯然不是環保署增加管制標準即可達成，不僅得從交通、產業、能源等面向周延審慎思考

，更需要其他相關部會的參與及配合，才能真正達到減量的目標。 

（一三二）本院王委員惠美，針對近日發生國籍航空嬰兒票訂價過高事

件，引發大眾關注。對此，民航局固表示將請航空公司檢討

修正，惟票價問題僅為航空乘客運送關係的一環，在國際航

空業者與乘客間權利義務事項未有完整法律規範前，以政府

現時的作法「頭痛醫頭、腳痛醫腳」，類似問題將不斷上演

。我國既期許為亞太營運中心，為保障消費者權益，民航局

與消保會應儘速商訂具有法律強制效力之「國際線航空乘客

運送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」，以達到有效保護

消費者之目的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國籍航空現行嬰兒票價為「成人票票面價」的 10 分之 1 加燃油附加費，相較於外籍航空以

「成人票實售價」之 1 至 3 成定嬰兒票價，國籍航空貴了 4 倍。上情經媒體揭露後，引發

大眾關注。對此，民航局表示，已在蒐集各國航空公司的作法，將請航空公司檢討修正。 

二、事實上，票價問題只是航空乘客運送關係的一環，除此之外，消費者還不免遇到機票遺失

、退票、更改航班、班機異常或延誤及行李託運等問題，此時如無明確法律具體規範航空

業者與乘客間權利義務，倘遇消費爭議，消費者權利將難以主張。 

三、先就國內航空乘客運送部分，過去雖有「國內線航空乘客運送定型化契約範本」可資參考

，惟其不具法律強制效力。為加強乘客權益之保障，交通部於 96 年增訂「國內線航空乘客

運送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」，規範內容包括： 機票遺失、航班異動、班機延

誤、行李託運，以及契約內容變更或加價等相關問題之處理。依據消費者保護法施行細則

第 15 條第 2 項規定：「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應記載之事項，未經記載於定型化契約者，仍構

成契約之內容。」，由此可知，主管機關公告的「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」，具有法律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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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力。縱使航空業者未將應記載事項的內容放入定型化契約，主管機關公布的應記載事項

也會形成定型化契約條款的內容，進而達到保護消費者的目的。 

四、至於國際航空乘客運送部分，僅消保會於 95 年制定的「國際機票交易重要須知範本」，惟

範本內容只有使用期限、停留天數、搭乘航班說明、退票說明等事項，未對發生爭議時應

如何解決問題有所規範，且據消保會公布的行政函釋，「國際機票交易重要須知範本」並

不具有強制效力，無法拘束航空業者，產生保護消費者的作用。 

五、按民用航空法第 47 條第 1 項及民用航空乘客與航空器運送人運送糾紛調處辦法第 2 條規定

，旅客與航空業者若發生糾紛，民航局應協助調處之。然在國際航空業者與乘客間權利義

務事項未有完整法律規範前，以政府現時的作法只能「頭痛醫頭、腳痛醫腳」，類似問題

將不斷上演。我國既期許為亞太營運中心，為保障消費者權益，民航局與消保會應儘速參

照「國內線航空乘客運送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」，會商制訂關於國際航線之

「應記載事項」，以達到有效保護消費者之目的。 

（一三三）本院王委員惠美，深感近期來因油電雙漲影響，加上豪雨侵

襲及適逢端午節，除了民生物資及蔬果紛紛調漲外，甚至連

高鐵及校園停車費也調高，甚至部分安養中心收費也調高，

引發民怨，其中有高達八成的民眾已明顯感受生活負擔加重

。大部分民眾認為政府帶頭漲價是國內通貨膨脹的元兇，尤

其近日來國際油價連番下跌，國內油價已經連 11 降，但已經

調漲的物價卻回不了頭。另依據台綜院公布最新今年台灣經

濟成長率（GDP）預測，一舉從去年底 4.02%，大幅下修至

2.52%，不僅「保 3」無望，還比主計處先前預測 3.03%，足

足低了近 0.5 個百分點，值得關注的是，相關企業龍頭亦指出

景氣可能還沒落底，甚至不景氣會延後到明年，面對當前經

濟出現「負成長」及節節攀升的物價，行政院應責成公平交

易委員會、行政院消保會、經濟部及檢調等相關單位加強查

緝外，面對出口衰退及經濟成長，政府應提出更積極且有效

刺激景氣之方式，爰此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適逢端午節前夕，國內油電雙漲再加上日前豪雨釀災，帶動萬物齊漲，這次豪雨災情重創

全台，造成農業損失嚴重，也使得蔬果價格攀升，讓國內物價在端午佳節前雪上加霜。連

照顧老人的養護中心或護理之家，也因電價調漲造成養護中心營運成本大增，撐不住而跟

隨調漲安養費，造成經濟收入不高、家中長者需安養照護者，負擔無形增加。 


